淮南市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鉴于原《淮南市市级储备粮轮换管理办法》（淮粮联〔2021〕2 号）所引用的《安徽省政府储备粮食轮换管理办法》（皖粮粮联规〔2017〕183 号）已废止，为确保政策依据的时效性与合规性，依据现行《安徽省政府储备粮食轮换管理办法》（皖粮粮联规〔2021〕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结合淮南市粮食储备工作实际，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开展《淮南市政府储备粮食轮换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修订工作。

二、文件制定过程

本次文件起草工作由淮南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牵头，协同市财政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淮南市分行共同开展。起草小组深入走访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与企业负责人、一线工作人员进行深度交流，全面梳理储备粮轮换工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痛点和难点问题。同时，对省内在储备粮轮换管理方面表现突出地市的做法进行研究分析，系统学习其先进管理经验。基于充分的调研，结合本市实际，精心起草完成《办法》初稿。

三、文件主要内容

（一）章节架构与核心内容

《办法》共设总则、职责分工、计划管理、质量管理、成本和费用、奖惩、附则等七个章节。第一章 “总则” 明确了储备粮轮换管理的政策依据、概念界定、基本原则，并强调将储备粮轮换工作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范畴；第二章 “职责分工” 进一步细化了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财政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淮南市分行及承储企业在储备粮轮换工作中的具体职责；第三章 “计划管理” 对储备粮年度轮换数量范围、轮换频次、轮换条件、具体操作流程以及轮换架空期设置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第四章 “质量管理” 围绕储备粮轮换过程中的常规质量指标、储存品质和食品安全指标等提出严格要求；第五章 “成本和费用” 详细明确了政府储备粮成本核定方式、补贴原则以及保管和轮换费用补贴标准等内容；第六章 “奖惩” 清晰界定了违反本办法的相关情形及行政处罚原则；第七章 “附则” 则明确了《办法》的解释权归属以及具体施行日期等事项。

（二）权利义务

在权利义务方面，承储企业作为储备粮轮换工作的主要责任主体，依法享有按照规定获得政府储备粮食轮换相关费用补贴的权利，同时需严格履行执行轮换计划、保障储备粮质量安全、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等义务。相关管理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在确保储备粮轮换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的同时，切实保障承储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为确保《办法》在实施初期能够有效适应粮食市场变化和储备粮管理实际需求，我局将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持续跟踪《办法》实施效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办法》进行修订完善，不断提升淮南市粮食储备管理工作整体水平。这份起草说明涵盖了文件制定的各关键环节。


